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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系为旭辉集团下属商品房批量精装修工程，涉及的工程子项目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条款

1
旭辉长安府（推广
名：旭辉公元）3# 地
块批量精装修工程

本工程无预付款； 进度款按不超过已完工程量 75%核定支付； 竣工验收通过后支付至
80%；结算完毕后支付至 95%；本工程质量保修金为结算总价的 5%。

10、金科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本项目系为金科集团下属商品房批量精装修工程，涉及的工程子项目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条款

1
辰光项目批量精装
修及公区精装修工
程

本工程无预付款；每月支付已完工工程造价的 75%的进度款，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工
工程造价的 85%；一审结算完成后支付至一审结算金额的 90%；二审结算完成后支付二
审审定金额；本工程质保金为竣工结算款的 3%。

（二）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基本已签订合同，且相关客户整体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可确保本次募投
项目顺利完成

1、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基本已签订合同，就具体工程内容、结算及收款方式等均进行了详细约定，
且明确设置了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的违约条款

除银川万科翡翠林溪花园二标段 30#-50#楼项目外，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均已签订工程合同，就具
体工程内容、结算及收款方式等均进行了详细约定，且明确设置了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的违约条款，
因此，相关项目的执行、结算、回款均具有明确依据且切实可行。 银川万科翡翠林溪花园二标段 30#-
50#楼项目合同正在签订流程中，公司与项目总承包方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已就合同核心条款如项
目承包范围、合同价款及结算付款条件达成一致，并由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说明。

2、公司主要客户多为上市公司及国有控股企业等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公司，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较
好的市场信誉和较强的资金实力，整体偿债能力及资金回款能力较强

公司主要客户多为上市公司及国有控股企业等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公司，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较好
的市场信誉和较强的资金实力，整体偿债能力及资金回款能力较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客户万科
地产、保利地产、美的置业、星河集团、旭辉集团、华润置地的经营情况分析详见“问题 2”之“一、补充说
明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是否存在变化，结合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合同约定结
算情况与实际回款的差异等分析说明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回收风险”之“（二）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
良好，相关项目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信用风险及可回收风险”，其他客户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1）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发展：00688.HK）成立于 1979 年，隶属于中国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是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021 年 1-6 月， 中海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1,078.8 亿元， 同比增长 21.7%，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2,072.1亿元，同比增长 20.5%，房地产合同销售面积约 1,049.5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0%。 2021年 6
月末，中海地产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2.60，净负债率为 33.8%，中海地产偿债能力指标优于同行业上
市公司，偿债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 公司与中海地产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公司来自于中海地产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中海地产相
关舆论信息，中海地产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2）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注册资本 195,0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包含房

地产开发、商业运营、物业管理等。
2021 年 1-6 月，新希望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108.62 亿元，同比增长 118.9%，实现净利润 10.83 亿

元，同比增长 98.27%，房地产合同销售额 641 亿元，同比增长 103.4%，房地产销售面积 290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82%。 2021年 6月末，新希望地产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1.31，净负债率为 73.68%。 新希
望地产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净负债率相对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与新希望地产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2021年 6月末公司来自新希望地产的
应收账款余额为 2,835.61万元，截至 2021年 9月末已收回 2,112.76万元，回款比率为 74.51%，高于公
司平均回款水平，回款情况良好、整体不存在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新希
望地产相关舆论信息，新希望地产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3）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00960.HK）成立于 1993 年，注册资本 100,000 万港元，业务涵盖地产开

发、商业运营等。
2021年 1-6月，龙湖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606.2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净利润 74.2 亿元，同比

增长 17.05%，房地产合同销售额 1,426.3 亿元，同比增长 18.4%，销售面积 82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6.2%。 2021年 6月末，龙湖地产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5.48，净负债率为 46.0%。 龙湖地产偿债能力指
标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 公司与龙湖地产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公司来自于龙湖地产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龙湖地产相
关舆论信息，龙湖地产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656.SZ），成立于 1998年，注册资本 534，000万元，业务涵盖民生

地产开发、科技产业运营、社区综合服务等。
2021年 1-6月，金科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439.7亿元，同比增长 45.1%，实现净利润 48.7 亿元，同比

增长 14.3%，房地产合同销售金额约 1,025 亿元，同比增长 18%，销售面积约 1,005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约 17%。2021年 6月末，金科地产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1.38，净负债率为 77.1%。金科地产现金与短
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净负债率相对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与金科地产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2021 年 6 月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8.38 万
元，应收款规模较小、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金
科地产相关舆论信息，金科地产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5）前述客户关于“三道红线”指标要求的具体情况
此外，截至报告期末，前述客户关于“三道红线”指标要求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红线 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
产负债率大于 70% 红线 2净负债率大于 100% 红线 3现金短债比小于 1 分档管理

中海地产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新希望地产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龙湖地产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金科地产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综上所述， 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客户均系为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 该等客户均具有较大的资产规
模、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较好的信用水平，公司在承接项目的过程中亦全面、充分考虑了客户及项目本
身资质情况，可确保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完成。

四、结合公司现有相同或类似项目效益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是否谨慎合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毛利率 变动
百分点 毛利率 变动

百分点 毛利率 变动
百分点 毛利率

批量精装修业务 15.90% -0.13 16.03% -0.02 16.05% -0.28 16.33%

设计业务 32.85% -1.07 33.92% -0.09 34.01% 3.48 30.53%

主营业务 15.94% -0.12 16.06% -0.04 16.10% -0.28 16.38%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批量精装修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6.33%、16.05%、16.03%和 15.90%，本
次募投项目中建筑装饰工程项目总体平均毛利率为 14.92%， 与公司同类业务效益水平基本相当，上
述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 本次募投项目中建筑装饰工程项目毛利率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毛利率
1.1 保利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5.15%
1.2 中海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3.40%
1.3 新希望地产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5.19%
1.4 华润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6.22%
1.5 美的置业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3.57%
1.6 星河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3.63%
1.7 龙湖地产精装修工程项目 14.98%
1.8 万科地产精装修工程项目 14.95%
1.9 旭辉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2.90%
1.10 金科集团精装修工程项目 18.99%
合计 14.92%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并复核了发行人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的中标文件、项目施工合同及工程量清单、预算总成

本明细表、工程施工台账等资料，就相关项目的预算情况、建设进度、具体工序乃至后续投入计划进行
了全面了解，检查了发行人关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的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并进行重新计算复核，就建
筑装饰项目相关投资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对发行人管理人员、 财务人员及项目人员进行了访谈确认
等；

（2）查阅并复核了发行人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的实际成本明细表，并就董事会前的实际成本投入进
行了重点复核；向公司项目人员及财务人员了解募投项目整体开展情况；

（3）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合同，对工作内容、结算及回款等核心条款进行了检查，并与公司其
他重大合同相应条款进行了对比，并对相关客户的资信情况及历史回款情况进行了核查，对相关客户
的近期舆论情况进行了查询；

（4）复核了本次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过程，并与公司同类业务项目效益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募投项目中建筑装饰工程项目均系装饰装修工程建设类项目，发行人已根据投标文件

要求、业主合同工程量清单、工程设计图纸、现场勘查及与业主方沟通情况等信息逐个项目编制了详
尽的项目总投资成本预算表，各项目成本预算的编制过程、依据及结果具有合理性。 上述各项目投资
成本中“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等符合资本性支出的相关界定，本次募集资金均为拟投资于该等符合
资本性支出要求的支出；

（2）发行人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
动负债等数据为依据，切实考虑了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与发行人现有资产、业务规模等相匹配。发行
人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1,8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超过实际需要量的情况。 本次补
充流动资金金额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20.45%，未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符合《发行监管问
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3） 本次募投项目当前均在有序开展中， 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用于置换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资金
额；

（4） 本次募投项目与各地产公司的精装修项目结算与回款约定情况与发行人现有其他项目合同
条款不存在较大差异，本次募投项目均已签订合同并就项目执行、结算、回款以及违约责任做出了明
确约定，且相关客户均系为资金实力较强的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本次募投项目的回款不存在相关风
险；

（5）本次建筑装饰工程项目平均毛利率为 14.92%，与公司同类业务效益水平基本相当，募投项目
效益测算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中天精装 2021年 1-6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安永审计或审阅。 安永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中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的中标文件、项目施工合同及工程量清单、

预算总成本明细表、工程施工台账等资料，了解了相关项目的预算情况、建设进度、具体工序以及后续
投入计划，检查了发行人关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的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就本次募投项目中建筑装饰
项目相关投资是否属于上述资本性支出对发行人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及项目人员进行了访谈等；

（2）查阅了发行人建筑装饰工程项目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的实际成本明细表；向公司项目人员
及财务人员了解募投项目开展情况；

（3）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合同，对工作内容、结算及回款等核心条款进行了检查，并与公司其
他重大合同相应条款进行了对比；

（4）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过程，并与公司同类业务项目效益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2、核查意见
基于安永所执行的上述程序，安永认为，发行人上述回复内容中募投项目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测

算依据及过程与其所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 本次募投项目合同约定的结算与回款情况与公司现有
精装修项目的合同约定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本次募投项目平均毛利率与公司同类业务 2018 年-
2020年已审计期间的效益水平基本相当。

问题 2
请报告期内申请人存在较大金额的应收款项融资，占期末总资产比重为 40%-60%。 请申请人补

充说明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是否存在变化，结合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合同约
定结算情况与实际回款的差异等分析说明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标准是否
合理、金额是否充分，是否与同行可比公司一致。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是否存在变化，结合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应收账款逾期情

况、合同约定结算情况与实际回款的差异等分析说明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一）报告期内信用政策不存在重大变化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装饰装修工程业务，结合行业惯例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按照履约进

度/完工百分比法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并按工程结算情况确认应收账款，通常情况下，公司与客户签订
的项目合同中会明确约定工程结算的具体节点、付款方式、付款比例以及一定的信用期情况。

1、发行人批量精装修业务结算及付款情况说明
公司工程项目相关工程款主要包括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及质量保证金，其中：
（1）工程预付款是指甲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在规定时间内预先支付给公司的用以施工准备的款项，

通常为项目合同总造价的 0-30%；
（2）工程进度款系建筑装饰工程的工程周期相对较长，耗用资金较多，通常业主方会定期或按照

工程形象进度节点结算并支付已完工合同金额的 70%-85%（须扣除前期已支付金额）；
（3）竣工结算款系为竣工结算完成后，客户将扣除质量保修金和前期已付款后的剩余工程款支付

给公司，一般支付至合同总造价（结算价）的 95-97%；
（4）质量保修金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对交付使用的工程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保修责任

的保证金，保修金金额一般为工程总造价的 3-5%，保修期从工程实际竣工之日开始计算，一般为 2 年
（防水工程为 5年）。

综上所述，通常情况下装修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工程进度款、决算过程中产生的决算款
项、质保期内的质保金款项都会构成等均会形成应收账款。 随着发行人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公司应
收账款累计金额会随之增长，但在正常经营情况下应收账款账龄结构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2、发行人主要客户信用期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人的客户主要为大中型房地产企业， 发行人与其签订的合同多为客户对装饰类供应商的模

板性文件。 经比照发行人各年重要合同的合同条款，对于同一客户的信用政策基本保持一致，未发生
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主要包括万科集团、保利集团、美的置业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其信
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其收入及应收账款贡献比例相对稳定。 具体来看，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前五大
客户收入金额合计分别为 84,226.09 万元、145,136.25 万元、151,905.29 万元和 52,499.44 万元，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1.80%、62.03%、59.22%和 51.69%，前述客户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 1
1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报告期 2019年、2020年及 2021 年 6 月 30 日应收账款为“应收款项融资———应
收账款”
账面价值合计分别为 38,293.57 万元、59,124.49 万元、66,107.66 万元和 69,244.13 万元，占当期末应收
账款账面价值的比例分别为 62.41%、56.23%、47.38%和 51.55%， 其应收账款占比与营业收入占比整
体相匹配，且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上述主要客户签订的项目合同中部分明确约定了信用期，具体如下：

客户名称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进度款
信用期

竣工结算
款信用期

进度款
信用期

竣工结算
款信用期

进度款
信用期

竣工结算
款信用期

进度款
信用期

竣工结算
款信用期

万科 10-30天 30天内 15-30天 30天内 15-30天 20-30天 30天内 30天内

保利 - 30天内 - 30天内 - 30天内 - 30天内

美的 10-30天 10-45天 10-30天 10-45天 30天内 30天内 10-30天 10-45天

融创 - 30-45天 - 30-45天 - 30-45天 - 30-45天

星河 30-60天 30-60天 30-60天 30-60天 30-60天 30-60天 30天内 30天内

雅居乐 25-35天 180-210天 25-35天 180-210天 25-35天 180-210天 10-35天 180天内
注：“-”为无新签约项目、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信用期或合同中仅约定为于每月固定日期或达某

固定条件时付款
（二）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良好，相关项目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信用风险及可回收风险
1、公司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包括万科地产、保利地产、美的置业、融创控股、星河集团、雅居乐、旭

辉集团、华润置地等，上述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整体良好，2021 年上半年收入均呈现同比上涨趋
势，合约销售金额及面积亦有所增长，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万科 A：000002.SZ，万科企业：2202.HK）成立于 1984 年 5 月，注册资本

为 1,099,521.0218万元人民币，第一大股东为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和
物业服务等。

2021 年 1-6 月， 万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671.1 亿元， 同比增长 14.2%， 房地产合同销售面积
2,19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5%，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3,544.3亿元，同比增长 10.6%。 2021 年 6 月末，
万科地产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2.32，净负债率为 20.2%，而同期 A 股上市房地产企业现金与短期债务
比平均值约为 0.97，平均净负债率为 97%。 万科地产偿债能力指标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良
好。

报告期内， 公司与万科集团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公司来自于万科集团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万科集团相
关舆论信息，万科集团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2）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 成立于 1992

年，注册资本为 200,000万元人民币，其控股的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600048.SH）和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119.HK）。

2021年 1-6月， 保利发展实现营业总收入 899.7 亿元， 同比增长 22.1%， 房地产合同签约金额
2,851.9亿元，同比增长 27%，房地产合同销售面积 1,671.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 2021 年 6 月末，
保利发展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2.59，净负债率为 59.0%。 保利地产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值，净负债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偿债能力良好。

2021年 1-6月，保利置业实现营业收入 140.74亿港元，同比增长 8.4%，股东应占溢利 16.63 亿港
元，同比增长 100.8%，完成合同销售金额约 3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0%，合同销售面积约 179.2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72%。 2021年 6月末，保利置业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1.72，净负债率为 75.3%。 保利
置业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净负债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偿债
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 公司与保利集团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公司来自于保利集团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保利集团相
关舆论信息，保利集团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3）美的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美的置业控股有限公司（美的置业：3990.HK），注册资本 2,000,000,000 港元，控股股东为美的发

展控股(BVI)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物业开发、物业管理服务及商业物业投资及运营。 美的置业成立
于 2017年，其境内主要经营主体为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 1月。

2021年 1-6月，美的置业收入 330亿元，同比增长 57.8%，房地产合同签约金额约 826 亿元，同比
增长 71%，销售面积约 686.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6.79%。 2021 年 6 月末，美的置业现金与短期债务
比为 3.03，净负债率为 58.2%，美的置业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净负债
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偿债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 公司与美的置业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公司来自于美的置业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美的置业相
关舆论信息，美的置业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4）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融创中国：1918.HK）成立于 2007 年 4 月，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港

币，控股股东为融创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住宅及商业地产综合开发等。
2021 年 1-6 月，融创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958.2 亿元，同比增长 23.9%，房地产合同销售金额约人

民币 789.4亿元，同比增长 45%，销售面积约 530.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9.1%。 2021年 6月末，融创中
国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为 1.11，净负债率为 86.6%，融创中国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
司平均值，净负债率相对较高。

公司与融创控股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2021年 6月末应收账款截至 2021年 9月末回款比
率为 40.06%，回款情况良好、整体不存在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融创控股
相关舆论信息，融创控股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5）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雅居乐集团：3383.HK）成立于 2005年 7 月 14 日，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港币，控股股东为 Top Coast Investment Limited，主营业务包括物业开发、投资及管理等。
2021年 1-6月，雅居乐实现营业收入 385.88 亿元，同比增长 15.1%，房地产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

币 753.3亿元，销售面积 484.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9.7%。 2021年 6月末，雅居乐现金与短期债务比
为 1.45，净负债率为 45.3%，雅居乐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净负债率低
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偿债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与雅居乐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公司来自于雅居乐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雅居乐相关舆论
信息，雅居乐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6）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旭辉集团 2000 年成立于上海，其控股股东旭辉控股（集团）2012 年在香港主板整体上市（00884.

HK），注册资本 350,0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等。
2021年 1-6月，旭辉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363.7亿元，同比增长 58%，房地产合同销售金额约 1,362

亿元，合同销售面积约 797.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2.9%。 2021 年 6 月末，旭辉集团现金与短期债务
比为 2.68，净负债率为 60.4%，旭辉集团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净负债
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偿债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 公司与旭辉集团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公司来自于旭辉集团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旭辉集团相
关舆论信息，旭辉集团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7）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于 1938年在香港成立的“联和行，1948年联和行改组更名为华润公

司，属于全球 500强企业第 69位（2021年）、国资委 A级央企———华润集团。 1996年在香港主板上市
（01109.HK）。

2021年 1-6月，华润置地实现营业收入 737.4亿元，同比增长 63.8%，房地产合同签约额 1,648 亿
元，同比增长 48.7%，合同签约面积 96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2.4%。 2021 年 6 月末，华润置地现金与
短期债务比为 2.27， 净负债率为 37.4%， 华润置地现金与短期债务比高于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
值，净负债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偿债能力良好。

报告期内， 公司与华润置地合作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项目工程款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公司来自于华润置地的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回款风险。 此外，项目组检索、查询了近期华润置地相
关舆论信息，华润置地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重大风险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客户满足“三道红线”指标要求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红线 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

产负债率大于 70% 红线 2净负债率大于 100% 红线 3现金短债比小于 1 分档管理

万科集团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保利集团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雅居乐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华润置地 满足 满足 满足 绿色
美的置业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黄色
融创控股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黄色
旭辉集团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黄色
星河集团 未披露

报告期末，除未披露情形外，公司主要客户均为黄档或绿档。 公司客户为知名度较高、资金实力较
强的大型房地产企业，整体偿债能力及资金回款能力较强，不存在重大风险。 此外，目前公司承接项目
时均会考虑客户“三道红线”指标情况，避免承接资金回款风险较高的项目。

2、公司来自于恒大集团、华夏幸福、蓝光集团、新力地产等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收款项规模较小，不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2021年初至今恒大集团、华夏幸福、蓝光集团、新力地产等房地产开发企业陆
续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票据延期兑付或债券违约的情形。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来自于上述
风险客户的应收款项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占应收账款及
应收票据余额比 金额 计提比例

恒大集团
应收账款 47.54 0.03 47.54 100.00
应收票据 72.61 0.05 72.61 100.00

新力地产
应收账款 85.26 0.05 40.92 47.99
应收票据 - - - -

蓝光集团
应收账款 473.98 0.30 142.19 30.00
应收票据 - - - -

华夏幸福
应收账款 382.56 0.24 115.24 30.12
应收票据 481.45 0.31 144.43 30.00

合计 1,543.40 0.99 562.93 36.47
公司深耕住宅精装修市场，具有严格的内控管理制度和风险评估标准，对于客户合作和项目甄选

均具有较高要求，从根本上杜绝风险因素对公司经营情况的负面影响。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
来自于恒大集团、 华夏幸福、 蓝光集团、 新力地产等房地产开发企的应收款项及应收票据余额合计
1,543.40万元，占应收款项及应收票据余额合计比例仅为 0.99%，比例极小，具体情况如下：

（1）恒大集团：公司与恒大集团近十年以来均不存在业务合作情况，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系为恒
大集团所收购的中航善达项目产生，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金额合计为 120.15
万元，占比为 0.08%，且公司已对该等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该等应收款项对公司日常经营不存在
重大影响，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客户经营情况及项目回款情况，确保坏账计提充分、合理；

（2）新力地产：公司与新力地产仅报告期初存在个别公区或样板房装修项目，截至 2021年 9月 30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85.26 万元，占比为 0.05%，公司结合应收款项账龄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情况计提坏
账准备，该等应收款项对公司日常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客户经营情况及项目回
款情况，确保坏账计提充分、合理；

（3）蓝光集团：公司与蓝光集团于报告期内仅存在一个住宅精装修项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应收账款余额为 473.98 万元，占比为 0.30%，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蓝光集团应收款项在原账龄对
应计提比例的基础上，按照增提 2 档账龄后对应的计提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共计 142.19 万元；该等应
收款项对公司日常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客户经营情况及项目回款情况，确保坏
账计提充分、合理；

（4）华夏幸福：公司与华夏幸福于 2018 年-2019 年存在少量住宅精装修项目，项目执行、结算及
回款等工作均正常开展，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382.56 万元，占比为 0.24%，应收票
据余额为 481.45 万元，占比为 0.31%，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对华夏幸福应收款项在原账龄对应计提
比例的基础上，按照增提 2档账龄后对应的计提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共计 259.67 万元；该等应收款项
对公司日常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客户经营情况及项目回款情况，确保坏账计提
充分、合理。

公司与恒大集团、华夏幸福、蓝光集团、新力地产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作规模较小，应收款项余
额及占比均较低， 且以严格按照会计政策计提了坏账准备，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冲击情
况。

综上所述，结合发行人主要客户的经营情况、信用信息、偿债能力及现金流等指标，公司主要客户
经营情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资金状况及偿债能力总体保持稳定，符合行业特性，未出现资金链及信
用情况严重恶化的情形，不存在明显偿债风险，公司相关项目应收款项整体不存在信用风险及可回收
风险。

（三）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
1、公司逾期应收账款占比较低，整体回款情况较好
由于甲方履行支付工程款的内部审批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公司根据客户实际情况及行业

惯例等因素在部分合同条款中设定了信用期， 允许客户在双方确认启动付款程序后的一段时间内支
付工程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不同情况应收账款的信用期在 7-60天左右。

报告期内，公司项目及客户数量较多、进度结算较为频繁，且不同客户对信用期的约定亦存在一
定差异，在日常会计核算过程中公司通常将所有应收款项按照自然账龄进行划分、不再扣除信用期影
响，并结合公司坏账政策计提坏账，相关核算方法谨慎、合理。

公司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会与业主方积极办理相关工程结算事宜， 而项目竣工结算时间通常需
要 6-18个月，且受结算资料的齐备情况、业主方结算速度及结算款支付进度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
该部分应收账款回收期限通常较长。 公司就该部分应收账款进行了超期统计及回款分析，2018-2020
年度，公司的超期未收款应收账款分别为 8,844.55万元、13,693.37万元和 13,349.39万元，占应收账款
原值比例为 12.55%、11.67%和 9.3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6月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一、应收账款原值 137,589.11 143,489.79 117,299.13 70,453.98
二、超期应收账款 11,094.86 13,349.39 13,693.37 8,844.55
占应收账款原值比例 8.06% 9.30% 11.67% 12.55%
其中：超期 1年以内 5,920.16 9,060.39 8,475.18 5,474.12
超期 1-2年 3,311.50 2,127.99 2,258.51 1,905.82
超期 2-3年 667.07 813.49 1,173.28 567.85
超期 3年以上 1,196.13 1,347.52 1,786.39 896.77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已收回超期款
项 不适用 6,948.38 9,826.29 7,448.42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超期应收账款
收回比例 不适用 52.05% 71.76% 84.21%

报告期内，公司超期应收款占应收账款的比重约 8%-12%，上述款项主要为已完工项目已办理完
结算但尚未收到的工程款。 其中，超期 1年以内占应收账款的比重稳定在 6%-7%左右，仅约 3%-4%
的应收款超出信用期 1年以上。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 2018年末、2019年末、2020年末的超期
应收工程款回收比例分别为 84.21%、71.76%和 52.05%。 公司超期应收账款大部分能够在 1-2年内回
收。

报告期内，项目超期收款时间大部分在一年以内，公司部分项目未及时回款，其主要原因在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中，因业务惯例、行业特点、客户内部付款流程等原因，会导致部分应收款项出现超期付
款的情形。 公司客户主要为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客户信誉良好，根据历史数据及客户经营情况，该些客
户应收款项大部分能够在期后收回，不存在大额坏账风险。

2、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整体较为稳健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各报告期
末

应收账款
余额及占
比

账龄及占比 期 后 3
个月
回 款 金
额

期 后
3 个
月
回 款
比重

期后 12
个月
回 款 金
额

期后 12
个月
回款比
重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 年 以
上

2021/6/30
137,589.1
1 97,406.83 24,630.6

0
10,351.2
0

2,519.0
4

1,237.5
2

1,443.9
1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0.00 70.80 17.90 7.52 1.83 0.90 1.05

2020/12/
31

143,489.7
9

102,073.4
6

28,167.8
6 8,162.47 2,050.5

5
1,617.5
6

1,417.8
9 36,471.9

9 28.61 不适用 不适用
100.00 71.14 19.63 5.69 1.43 1.13 0.99

2019/12/
31

117,299.1
3 89,975.91 14,211.8

7 7,072.84 2,676.5
0

1,443.0
4

1,918.9
7 32,819.0

8 31.79 65,324.2
5 63.28

100.00 76.71 12.12 6.03 2.28 1.23 1.64

2018/12/
31

70,453.98 43,501.52 15,605.6
7 5,836.01 3,354.0

2
1,104.1
2

1,052.6
3 22,856.6

1 37.25 39,818.9
4 64.90

100.00 61.74 22.15 8.28 4.76 1.57 1.49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账龄阶段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比较为稳定，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 2 年

以内，占比均高于 83%，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小。
2018-2020年度发行人应收账款于各资产负债表后 3 个月内平均回款比例达到应收账款净值的

32.55%，主要为公司收到在建项目的进度款回款以及已结算未付款部分的应收账款，各期末期后 3 个
月的回款比例较为稳定。 发行人应收账款于 2018 年末及 2019 年末后 12 个月回款比例平均为
64.09%，其中除了上述已回款的在建项目进度款和已结算未付款部分款项外，还包括在此期间完成竣
工结算项目的结算款回款以及质保期结束后的部分应收质保金回款。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保持良好，相关信用期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应收
账款逾期金额占比较低、超期时间较短且期后回款情况较好，实际收回款项与合同约定结算情况不存
在显著差异，公司应收账款可回收风险整体较低。

二、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标准是否合理、金额是否充分，是否与同行可比公司一致
（一）公司及可比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与方法
1、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与方法
（1）公司 2018年度应收款项坏账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如下：
A、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将单个项目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

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例如：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倒闭、违反合同条款等），
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B、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和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 应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

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以应收款项期末余额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确定应收款项组合，
并采用账龄分析法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5

1至 2年 10 10

2至 3年 30 30

3至 4年 50 50

4至 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C、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其他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无法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进行组合的应收款项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例如：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倒闭、违反合同条款等），表明本公司将
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

（2）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如下：
公司在日常资金管理中会对部分应收账款开展反向保理业务， 管理上述应收账款的业务模式既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因此，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将该等应收账款重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应收款项融资的减值进行评估， 应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需要做出
重大判断和估计，需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在做出该等判断和估计时，公司
根据历史还款数据结合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指标、行业风险等因素推断债务人信用风险的预期变动。

不同的估计可能会影响减值准备的计提，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可能并不等于未来实际的减值损失金额。
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考虑了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以账龄组合为
基础评估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

综上，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建筑装饰行业特点、客户资
信水平及实际坏账损失情况等因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符合行业及公司自身实际情
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上述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2、发行人与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与方法对比情况
（1）2018年度应收款项坏账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对比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政策比较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相关坏账准备。

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划分标准为 1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整体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的划分线，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较为谨慎。 具体如下表所示：
公司简称 “单项金额重大”判断标准

全筑股份 1,000万元（含）以上

金螳螂 应收账款：300万元（含）以上；其他应收款：50万元（含）以上

亚厦股份 1,000万元（含）以上

广田集团 1,000万元以上

奇信股份 应收账款：2,000万元（含）以上；其他应收款：200万元（含）以上

建艺集团 300万元以上

中天精装 100万元以上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政策比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对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采取了不同的坏账

准备计提方式。 其中，公司与奇信股份、金螳螂会计政策均对全部组合内应收账款统一按照账龄法计
提坏账准备；但建艺集团、全筑股份、亚厦股份等公司均按照信用风险不同对于组合内的应收账款采
取了差异化坏账计提政策，具体如下：
公司简称 组合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建艺集团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合并范围内主体之间的应收款项划分为一个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亚厦股份（建筑装饰
业务）、全筑股份

合同期内应收账款（包括结算前应收未收的工程进度款及质保
期内的质保金） 余额百分比法，5%

信用期内应收工程结算款 余额百分比法，10%
账龄组合（包括逾期工程结算款、质保期满应收未收的质保金及
其他应收款） 账龄分析法

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广田集团（建筑装饰
业务）

信用期内应收账款 余额百分比法，5%
账龄组合（包括逾期工程结算款、质保期满应收未收的质保金及
其他应收款） 账龄分析法

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投标保证金和有还款保证的其他应收款 不计提坏账准备
履约及其他保证金等其他应收款 余额百分比法，5%

奇信股份、金螳螂、中
天精装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其中，对于账龄组合，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表所
示。 公司按账龄组合划分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与金螳螂建筑装饰业务、奇信股份、建艺集
团一致。

公司简称 1年以内
（含 1年）

1-2年
（含 2年）

2-3年
（含 3年）

3-4年
（含 4年）

4-5年
（含 5年）

5年
以上

金螳螂（建筑装饰业务）、奇信股
份、建艺集团 5% 10% 30% 50% 80% 100%

中天精装
（2018年） 5% 10% 30% 50% 80% 100%

亚厦股份（建筑装饰业务）、全筑
股份 20% 50% 80% 100%

广田集团
（建筑装饰业务） 30% 50% 80% 100%

注：全筑股份、亚厦股份和广田集团的建筑装饰业务仅对包括逾期工程结算款、质保期满应收未
收的质保金及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政策比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

回款项、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均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制定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为谨慎，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

明显差异。
（2）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收款项坏账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对比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及可比公司均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应收

款项计提坏账，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简
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组合

全筑股
份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对该应
收账款单项计提坏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
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
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应收账款组
合 1 公装板块合同期内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组
合 2

公装板块信用期内应收工程
决算款

应收账款组
合 3 公装板块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4 设计板块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5 家装板块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6 家具及其他板块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7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金螳螂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
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
值准备；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
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
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组
合 1 关联方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2 非关联方组合

亚厦股
份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
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
值准备；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
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
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组
合 1

应收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客
户

应收账款组
合 2 应收房地产开发企业客户

应收账款组
合 3

应收中央企业及国有企业客
户

应收账款组
合 4

应收非房地产开发民营企业
及个人客户

应收账款组
合 5 应收关联方客户

广田集
团

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
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当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时， 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
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逾期天数与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组
合 1 建筑装饰业务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2 智能化产品及业务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3 工程金融及其他组合

应收账款组
合 4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奇信股
份

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
当单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
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划分为
若干组合，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款组合
1

建筑行业/设计业务/销售业务
应收款

应收款组合
2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集团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建艺集
团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
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
值准备；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
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
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
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组
合 1 合并范围内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组
合 2 合并范围外应收款项

中天精
装

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 考虑不同客户
的信用风险特征，以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
损失。

账龄组合

2020年度，公司及同行业上市可比公司按账龄结构计提坏账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

区间 亚厦股份 全筑股份 广田集团
合同期内 2.93 4.40 -
信用期内 17.50 12.50 3.15
信用期外
1年以内 42.46 10.38 11.35
1至 2年 64.86 24.15 20.70
2至 3年 87.68 52.08 36.49
3至 4年 100.00 95.20 54.60
4至 5年 100.00 100.00 55.91
5年以上 100.00 100.00 68.45

注：2021年上半年该等计提指标与 2020年水平基本相当
亚厦股份、全筑股份及广田集团结合信用期界定账龄结构，其中，亚厦股份及全筑股份“合同期内

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决算前应收未收的工程进度款及质保期内的质保金，亚厦股份、全筑股份及广田
集团“信用期内应收款项”系已具备收款条件但尚处于客户信用期内的款项，除“合同期内应收款项”
及“信用期内应收款项”外的逾期工程结算款、质保期满应收未收的质保金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
备，通常情况下，应收款项逾期账龄相对自然账龄较长，进而坏账计提比例相对较高。

因此，亚厦股份、全筑股份及广田集团的应收账款账龄划分口径以及相应坏账计提比例与发行人
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区间 金螳螂 建艺集团 奇信股份 中天精装

1年以内 5.00 5.00 5.00 5.00

1至 2年 10.00 10.00 10.00 10.00

2至 3年 30.00 30.00 30.00 30.00

3至 4年 50.00 50.00 50.00 48.00

4至 5年 80.00 80.00 80.00 79.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2021年上半年该等计提指标与 2020年水平基本相当
发行人与金螳螂、建艺集团、奇信股份均将应收款项按照自然账龄进行区间划分，不再扣除信用

期影响，并结合公司坏账政策计提坏账，相关核算方法谨慎、合理。 由上表可知，公司与金螳螂、建艺集
团、奇信股份相同账龄区间的坏账计提水平整体相当，公司与该等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与方法不存
在重大差异。

（二）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可比公司计提坏账准备情况的对比
报告期内，公司及同行业上市可比公司 90%以上的应收账款均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公
司
简
称

分
类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
余额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应收账款
余额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应收账款
余额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应收账款
余额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全
筑
股
份

组
合 224,485.24 30,104.27 13.41 240,825.53 28,998.45 12.04 555,464.56 38,149.13 6.87 469,749.11 31,178.94 6.64

其
他 16,953.81 4,419.75 26.07 17,648.87 4,956.00 28.08 1,938.39 1,718.39 88.65 - - -

小
计 241,439.05 34,524.02 14.30 258,474.39 33,954.45 13.14 557,402.95 39,867.52 7.15 469,749.11 31,178.94 6.64

金
螳
螂

组
合 1,585,420.9

7
183,102.9
8 11.55 1,520,766.7

5
172,040.9
6 11.31 2,406,967.3

9
209,741.3
7 8.71 2,065,553.9

9
205,275.9
7 9.94

其
他 24,598.55 21,550.34 87.61 26,294.13 23,240.92 88.39 19,971.09 16,887.59 84.56 8,811.38 8,213.29 93.21

小
计

1,610,019.5
2

204,653.3
2 12.71 1,547,060.8

8
195,281.8
8 12.62 2,426,938.4

8
226,628.9
6 9.34 2,074,365.3

7
213,489.2
6 10.29

亚
厦
股
份

组
合 536,568.67 107,480.6

4 20.03 324,002.55 67,824.38 20.93 1,282,841.0
1

117,327.7
3 9.15 1,330,548.3

5
118,921.7
9 8.94

其
他 16,769.18 15,996.64 95.39 9,411.15 9,411.15 100.0012,050.73 9,200.41 76.35 1,183.19 1,183.19 100.00

小
计 553,337.85 123,477.2

8 22.31 333,413.70 77,235.53 23.17 1,294,891.7
3

126,528.1
4 9.77 1,331,731.5

4
120,104.9
8 9.02

广
田
集
团

组
合 694,385.62 138,922.7

0 20.01 653,510.04 132,435.4
1 20.27 1,371,059.7

5
147,210.1
3 10.74 1,108,321.5

2
112,093.3
8 10.11

其
他 35,083.37 25,361.06 72.29 34,832.11 22,797.95 65.45 7,626.29 4,226.71 55.42 6,799.16 2,039.74 30.00

小
计 729,468.99 164,283.7

6 22.52 688,342.15 155,233.3
6 22.55 1,378,686.0

4
151,436.8
3 10.98 1,115,120.6

8
114,133.1
2 10.24

奇
信
股
份

组
合 162,281.28 62,848.28 38.73 169,062.88 57,972.19 34.29 429,062.62 92,042.87 21.45 416,273.96 76,334.72 18.34

其
他 17,107.88 13,471.68 78.75 17,047.37 13,734.80 80.57 3,005.01 2,260.46 75.22 2,366.85 2,366.84 100.00

小
计 179,389.16 76,319.96 42.54 186,110.25 71,706.99 38.53 432,067.63 94,303.33 21.83 418,640.81 78,701.56 18.80

建
艺
集
团

组
合 250,082.83 33,079.09 13.23 233,753.26 31,663.15 13.55 243,599.95 28,857.74 11.85 175,212.95 21,893.64 12.50

其
他 16,128.36 14,245.03 88.32 16,128.37 13,992.19 86.76 13,698.04 8,347.37 60.94 11,583.88 3,183.84 27.49

小
计 266,211.19 47,324.12 17.78 249,881.63 45,655.34 18.27 257,297.99 37,205.10 14.46 186,796.83 25,077.48 13.43

行
业
均
值

组
合 575,537.44 92,589.66 16.09 523,653.50 81,822.42 15.63 1,048,165.8

8
105,554.8
3 10.07 927,609.98 94,283.07 10.16

其
他 21,106.86 15,840.75 75.05 20,227.00 14,688.83 72.62 9,714.92 7,106.82 73.15 5,124.08 2,831.15 55.25

小
计 593,818.66 107,693.7

8 18.14 540,939.02 95,685.26 17.69 1,057,557.7
4

112,375.2
5 10.63 932,734.06 97,114.22 10.41

中
天
精
装

组
合 136,801.36 13,481.82 9.86 142,702.03 13,530.87 9.48 116,494.35 11,927.11 10.24 70,034.04 8,679.46 12.39

其
他 787.75 787.75 100.00787.75 787.75 100.00804.79 804.79 100.00419.94 419.94 100.00

小
计 137,589.11 14,269.57 10.37 143,489.78 14,318.62 9.98 117,299.13 12,731.90 10.85 70,453.98 9,099.40 12.92

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018-2019年度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占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12.39%和 10.24%，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该比例的均值为 10.16%和
10.07%，公司该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与行业平均水平相近。 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公司应收账款
坏账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算术平均值，主要系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公司与
可比公司相同账龄计提比例水平整体相当，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全筑股份 53.73% 16.80% 29.46% 54.57% 26.31% 19.12%
金螳螂 77.29% 10.57% 12.14% 76.58% 11.37% 12.04%
亚厦股份 85.33% 5.46% 9.22% 87.04% 3.70% 9.26%
广田集团 62.91% 7.95% 29.14% 65.39% 8.05% 26.56%
奇信股份 23.33% 13.64% 63.03% 25.74% 17.87% 56.39%
建艺集团 63.35% 15.21% 21.44% 56.53% 21.99% 21.48%
行业均值 60.99% 11.61% 27.41% 60.97% 14.88% 24.14%
中天精装 70.80% 17.90% 11.30% 71.14% 19.63% 9.23%

注：亚厦股份“一年以内”应收账款系为信用期内应收账款及信用期外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合计数，
亚厦股份、全筑股份及广田集团均未直接按照自然账龄区间计提坏账，与其他可比公司具有一定口径
差异

由上表可知，2020年末及 2021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相对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应
收账款质量整体较高，且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相同账龄区间计提坏账比例基本相当，因此公司应收款项
坏账计提比例相对低于同行业上市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合理，计提金额较为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保
持一致。

三、保荐机构及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核查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及信用期政策；
（2）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金额重大的判断、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3）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账龄结构及坏账计提比例，核查发行人坏账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4）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经营情况，了解主要客户的回款能力，分析应收账款的

可回收性；
（5）取得公司客户报告期内及期后的回款清单，对发行人期末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单据实施抽样

检查，复核公司统计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截止至目前回款情况的准确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报告期内对主要客户信用期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较为稳定；报告

期内逾期应收账款逾期时间大部分在一年以内，主要系因客户内部付款流程等原因所致；报告期各期
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发行人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正常，不存在重大回收风险；

（2）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合理水平范围内，公司的坏账准备计
提政策较为谨慎，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中天精装 2021年 1-6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安永审计或审阅。基于对中天精装 2018年度、2019年度

和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安永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的主要审
计及核查程序包括：

（1）了解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并进行穿行测试；
（2）对应收账款执行函证程序，对于回函不符的，做回函调节，未收回函证的，执行替代测试；
（3）对应收账款的确认进行抽样检查。 对于已经结算的项目，核对其最终的工程造价金额与累计

结算金额以及甲方扣款等，并检查相应的账务处理；对于尚未完工或已完工未结算的项目，则核对其
进度款结算报告或开具的发票与累计结算金额。 结合合同的抽查，检查结算进度和收款进度，关注资
产负债表日前后的收付款和结算情况。 同时，将应收账款本期借方发生额与工程结算进行勾稽；

（4）对应收账款的收款情况进行检查，针对不同的收款方式，通过对公司收款流程的内部控制测
试及凭证的抽查，检查收款的银行回单，或取得报告期内公司与全部商业保理机构签订的保理协议书
并对其执行了函证程序等。 同时，对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的期后收款进行检查；

（5）结合累计结算和收款的检查，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收款和结算情况进行截止性测试；
（6）对各期应收账款余额进行检查，检查企业的账龄划分情况，并与上期间的账龄划分进行对比，

检查有无异常账龄变动。 在账龄测试的过程中，关注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了解其未收回的原因；
（7）对公司的主要客户，通过在网络查询重大客户的工商信息，信用状况，社会信誉等，查找客户

披露的公开信息，查询其主要业务收入情况、现金流规模，确认主要客户是否有良好的持续的还款能
力。

对于还款能力不佳的客户，考虑公司是否对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坏账政策是否合理，坏账计提
是否充分；对于其他客户，检查公司账龄划分情况；查询可比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与公司坏账政
策进行比较，结合实际业务情况，考虑公司的坏账政策是否合理。

根据单独计提坏账准备和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对公司的坏账准备进行测算，检查其
计提金额准确性、充分性；

（8）对各期应收账款进行分析性复核，分析其长账龄情况及周转情况。
此外， 除上述安永在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执行的核查程序，安

永还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与发行人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沟通，查看了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合同中关于信用期的约定，了解

公司信用政策于 2020年 12月 31日后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2）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各期末的账龄结构及坏账计提比例，分析是否与发行人坏账计提比例存

在重大差异；
（3）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应收账款主要客户 2021年 1-6月的经营情况，与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主

要客户的回款能力以及 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应收账款期后 3 个月及期后 12 个月的回款情况以及
2020年末应收账款期后 3个月的回款情况。

2、核查意见
基于对中天精装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安永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安永认为，发行人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
和 2020年度内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基于安永所执行的上述在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以外的核查程序，
安永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内逾期应收账款逾期时间大部分在一年
以内，主要系因客户内部付款流程等原因所致；发行人主要客户经营及财务情况正常，与其所了解到
的情况基本一致。 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合理水平范围内。

问题 3
申请人前次募投项目截至 2021年 3月实际投入进度与原计划投入进度差异较大，项目无变更延

期。 请申请人详细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实际投入进度远低于原计划投入的原因及合理性， 后续投入计
划，在未延期的情况下前次募投项目是否能按预期完成，造成进度缓慢的不利因素是否会对本次募投
项目投入进度产生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前次募投项目实际投入进度远低于原计划投入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补充营运资金已全部投入，剩余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 预 计
达到
可 使
用状
态 时
间 3

总额
截 至 630
计划
投入金额
1

截至 630
实 际 已
投 入 金
额

剩余投
入金额

投资
总金额 2

剩余待
投 入 金
额

1 信息化建设项目 6,959.78 3,636.78 2,909.82 4,049.96
6,775.71 3,865.89 2022

年底其中：数据中心建设 1,124.12 481.66 478.27 645.85
软件建设及研发 4,744.20 2,565.98 2,157.68 2,586.52

2 区域建设项目 33,292.01 19,841.84 9,021.97 24,270.04

32,411.49 23,389.52 2022
年底

其中：新增人员费用 18,345.05 8,075.18 7,666.32 10,678.73
购买办公场所及装修费用 8,261.63 8,261.63 - 8,261.63
新增管理性费用 5,503.52 2,422.56 913.94 4,589.58

3 总部建设项目 16,409.71 15,083.16 1,296.84 15,112.87
15,975.70 14,678.86 2024

年底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739.68 12,696.47 1.71 12,737.97
人工及管理费用 3,404.99 2,191.09 1,295.13 2,109.86

4 研究院建设项目 10,017.90 8,720.93 3,689.18 6,328.72
9,752.94 6,063.76 2024

年底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891.61 4,767.49 48.83 4,842.78
人工及管理费用 4,876.85 3,707.69 3,689.18 1,187.67

合计 66,679.40 47,282.70 16,917.81 49,761.59 64,915.84 47,998.03
注 1：截至 630计划投入金额系为 2019年计划投入金额、2020年计划投入金额、2021年计划投入

金额 *1/2之和模拟测算
注 2：募集资金投资总金额系为各募投项目实际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
注 3：上表中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系为截至本反馈出具日相关项目的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

间
如上表所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进度与原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较晚，前期公司可投入资金相对有限
公司募投项目自 2019年开始投入建设，但首发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0 年 6 月，此前公司可实

际投入、尤其是资产建设相关投入的资金金额相对有限，致使前期投入进度相对有所滞后。
（二）总部建设项目及研究院建设项目实施方式调整，项目建设完成时间有所延后
公司总部建设项目自 2019 年起逐渐投入建设，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和团队规模的不断扩张，现有

办公地点利用率已接近完全饱和， 公司计划进一步扩大办公场所面积、 完善基础设施及办公设备状
态，并为信息化建设项目及研究院建设项目提供场地空间。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不断加大对本土上市公司的发展支持力度， 采取多种方式满足上市公司总部
办公用房需求，《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引发总部项目遴选及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规〔2018〕
1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深府办
〔2021〕4号）等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因此，综合考虑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需求、实现募集资金配置最
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等因素， 公司将总部建设项目及研究院建设项目由购置及租赁办公场所变更为购
置土地自建办公楼，公司的使用面积会比原始计划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项目投资总额未发生变化。

由于公司总部建设项目及研究院建设项目办公场所建设方式由购置及租赁办公楼变更为购置土
地自建办公楼，项目建设期间预期将有所延长；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当前实际情况，为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经审慎考量，将上述两个项目延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
容变更及延期事项已于 2021年 9月 22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10月 13日经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已于会议同日披露。截至目
前，公司已登记报名参与办公场所用地的采购流程，并在与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沟通、大力推进相关事
项落地，具体计划实施情况会受到政府审批进程影响。

由于该部分固定投资金额较大，占研究院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的 48.83%、占总部建设项目总投
资金额的 77.64%，对项目建设进度影响较为重大，致使总部建设项目及研究院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
用进度与原使用计划投入进度存在一定差异，并对信息化建设项目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区域中心项目购买办公场所流程耗时均相对较长，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快该等投入进度，确
保项目建设如期完成

区域中心建设项目自 2019年起逐渐投入建设， 计划以 15 个区域中心覆盖当地中心城市并辐射
周边城市进行业务扩张，截至目前，公司已进一步细分区域，在全国各地有超过 20 个区域中心，人员
规模亦相应大幅增加，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批量精装修业务能力，为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
坚实基础。

由于各区域中心购买办公场所选址、比价、交易等耗时均相对较长，且募集资金到账时间相对较
晚，致使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相对有限，整体投入进度相对原计划有所滞后。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快该
等投入进度，确保区域中心建设项目有序投入、如期完成建设工作。

二、前次募投项目的后续投入计划，在未延期的情况下前次募投项目是否能按预期完成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 公司已就前次募投项目中的总部建设项目及研究院建设项目实施方式

进行调整，并将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4年 12月 31日，后续公司将加快前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确
保相关项目如期完成建设工作。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的后续投入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募 集 资 金
投资总额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投入金额

预计投入金额

2021年下半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 信息化建设项目 6,775.71 2,909.82 933.30 2,932.59 - -

2 区域建设项目 32,411.49 9,021.97 6,455.50 16,934.02 - -

3 总部建设项目 15,975.70 1,296.84 4,094.39 4,666.20 5,068.31 849.96

4 研究院建设项目 9,752.94 3,689.18 2,240.00 1,631.98 1,436.50 755.29

合计 64,915.84 16,917.81 13,723.18 26,164.80 6,504.80 1,605.24

三、造成进度缓慢的不利因素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进度未达预期系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前资产建设相关投入相对有限，

以及公司总部建设项目办公场所购置流程尚在审批过程中综合所致。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均系为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前次募投项目均系为公司自身建设投资类项目，两

者的建设内容、服务对象以及预期实现的功能性完全不同、关联度较低，本次募投项目所在地与前次
募投项目办公场所亦不存在重合情况，且本次募投项目均已前述项目合同并已陆续开工实施，目前均
处于正常施工状态。 因此，前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内容变更等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产生不
利影响。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 IPO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支出凭单及相关合同发票单据、发行人前募鉴证报

告，并就前次募投项目的具体开展情况对公司高管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2、获取了公司就 IPO 募集资金后续安排的测算表格及相关支撑单据，查阅了公司就前次募投项

目变更及延期相关的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3、查阅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引发总部项目遴选及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规〔2018〕1

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深府办
〔2021〕4号）等政策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前次募投项目实际投入进度远与原计划进度存在差异，一方面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较晚、前期

可实际投入、尤其是资产建设相关投入的金额相对有限所致，另一方面系结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优
化募集资金效益、充分利用政策利好等因素，将总部建设项目及研究院建设项目的办公场所购置变更
为购置土地自建办公楼，进而建设期有所延长所致，具有商业合理性；

2、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公司已就前次募集资金制定合理的后续投入计划，预计可在新的计划
时间内完成相关项目的建设投资工作；

3、本次募投项目前次募投项目关联度较低，且募投建设地不存在重合情况，因此，造成前次募投
项目进度缓慢的相关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 4
报告期内申请人存在较大金额的存货或合同资产，其中大部分为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请申请人结

合相关资产对应的主要项目情况库龄结构、完工进度、结算进度以及已完工未结算的原因等，补充说
明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是否存在因业主方财务状况推迟结算或暂停履行合同的情况， 结合前述情况说
明相关资产减值计提情况及充分合理性，相关计提标准和结果是否与同行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相关资产对应的主要项目情况库龄结构、完工进度、结算进度以及已完工未结算的原因

等，补充说明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是否存在因业主方财务状况推迟结算或暂停履行合同的情况
（一）发行人存货及合同资产情况
公司存货包括原材料和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两部分，其中：原材料主要为公司装修工程项目采购

的各类建材；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是公司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已完工但尚未办理结算的部分，2018年
及 2019年该等部分在“存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 科目核算，2020年及 2021年上半年在“合同资
产-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科目核算。

公司存货及合同资产合并来看， 报告期各期末账面价值分别为 30,572.87 万元、38,041.77 万元、
30,788.61 万元和 46,088.69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2.34%、19.04%、10.07%和 15.13%，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6月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 占比

1、存货 2,930.85 0.96 1,252.38 0.41 38,041.77 19.04 30,572.87 22.34
原材料 2,930.85 0.96 1,252.38 0.41 2,403.91 1.20 2,321.18 1.70
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 - - - - 35,637.86 17.84 28,251.68 20.65
2、合同资产 43,157.84 14.17 29,536.23 9.67 - - - -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38,781.64 12.73 26,008.86 8.51 - - - -
一年以内到期的应收质保金 4,376.20 1.44 3,527.37 1.15 - - - -
存货及合同资产合计 46,088.69 15.13 30,788.61 10.07 38,041.77 19.04 30,572.87 22.34

注：上表中占比为相关指标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二）建造合同资产/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
公司合同资产大部分为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为：
第一，连续性施工与阶段性定期工程结算会直接导致公司形成合同资产。 一方面，由于工程业务

普遍存在较强的连续性特点，已完工未结算的工程量会在“存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或“合同资产-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另一方面，公司通常与业主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于每月末或
特定工程进度节点对在建的工程项目根据业主批复的工程付款审核报告或进度款审算单确认当月的
工程结算金额，同时确认应收账款。 此外业主结算审批流程通常还需要一定时间，导致项目工程完工
进度与结算进度会存在差异，进而形成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第二， 公司与业务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关于工程进度款约定的结算比例通常为 70%-85%左右，
其剩余未结算的部分仍然会留存于“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或“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但此部分会在项
目完工时点整体转出至应收账款科目核算，由于公司精装修项目工期整体在一年左右，因此“建造合
同形成的资产”或“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库龄不会很长，均小于项目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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